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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六批至第二十批 2026 年 6 月 13 日）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JL202605

280021

1.光明林场

31、32、33、

34 、 36 林

班，多年前

有人砍伐林

木、破坏林

地。

2.光明林场

九 溪 听 泉

内，有人破

坏河道修建

漂流项目。

3.头山村，

有人违规砍

伐林木。

吉林

省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一、反映的“光明林场 31、32、33、34、36 林班，多年前有人砍伐林木、破坏林地”问题

属实。

2026 年 5 月 30 日，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白河林业有限公司赴现场

核查。

经查，2022 年 12 月，光明林场原场长李某某为开发旅游项目，指使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未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故意毁坏国有林木 188 棵。拓宽道路，涉事地块位于光明林

场 33 林班 21、34、39、49 小班内。2023 年 5 月长白山森林公安分局予以立案调查，同时聘请

延边州森林调查规划院对涉案地块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涉案林木 188 棵，其中：柳树 5棵、

水曲柳 1棵、椴树（糠椴）17 棵、榆树 110 棵、杨树 13 棵、杂木 22 棵、落叶松 1 棵、柞树 6

棵、枫桦 13 棵。均已砍伐致死，涉案林木的立木蓄积 29.5679 立方米，原木材积 22.1155 立方

米，涉案林木价值人民币 14457.46 元。2024 年 5 月 27 日，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

某、王某某以故意毁坏财物罪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李某某、王某某自愿缴纳两诉两补生态补

偿款合计 14457.46 元，碳汇补偿款合计 2000 元。31、32、34、36 林班均未发现砍伐林木、破

坏林地情况。

二、群众反映的“光明林场九溪听泉内，有人破坏河道修建漂流项目”问题基本属实。

2026 年 5 月 29 日，安图县水利局、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白河林业有限公司现场调查。经查，

九溪听泉景区原生态景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林资许准（长森）

〔2023〕14 号]，合法使用面积为 9263 ㎡。该公司于 2025 年 5 月在白河林业有限公司光明林场

4林班 9小班建设漂流服务设施，在合法使用审批面积外，共违规占用林地面积 682 ㎡。九溪听

泉景区原生态景区股份有限公司在未取得水利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未批先建，安图县水利局责令

企业办理相关手续，企业于 2026 年 2 月 9日取得安图县水利局关于九溪听泉涉河项目洪水影响

评价的批复（安水许可〔2026〕5 号），2026 年 2 月 12 日取得《安图县九溪听泉森林原生态景

区建设项目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的批复》（安水许可〔2026〕6 号），经排查无破坏河道行

为。2026 年 1 月 10 日，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白河林业有限公司向该公司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单，

责令其完成违规占用林地建设设施的拆除，并恢复还林。2026 年 5 月 27 日，该企业已全部拆除

违规建设的漂流设施、临时性用房等构筑物，2026 年 6 月 20 日前恢复还林。群众反映的光明林

场九溪听泉内有人破坏河道修建漂流项目不属实，但存在非法占用林地问题。

三、群众反映的“头山村有人违规砍伐林木”问题属实。

2026 年 5 月 30 日，安图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政府到现场调查。经查，

2024 年 7 月，头山村附近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白河林业有限公司光明林场 25 林班范围内发生毁

林案件，涉案面积 26.49 公顷，其中田某某涉嫌违法开垦林地 16.5 公顷，李某某涉嫌违法开

垦林地 8.13 公顷，林某某涉嫌违法开垦林地面积 1.86 公顷。2024 年 8 月 9日，安图县公安局

对田某某、李某某、林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立案查处[安公（二）立字〔2024〕107 号、

安公（二）立字〔2024〕108 号、安公（二）立字〔2024〕157 号]，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2026 年 4 月，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附近再次发生毁林案件，涉案地块位于吉林长白

山森工集团白河林业有限公司光明林场 25 林班和 33 林班内，涉案面积 4.82 公顷，吉林省公安

厅 森 林 公 安 局 安 图 森 林 公 安 分 局 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 接 警 调 查 （ 登 记 回 执 ：

2200002026042816522367100000040000000917），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基本

属实

一是2026年 11

月 15 日前，白河林

业有限公司组织完

成还林。

二是依法查处

违法行为，拆除违章

建筑，恢复林业生产

条件。加强河道项目

审批、监管力度，防

范违规违法行为发

生。

一是 2024 年 7 月 24 日，白河林业分公司纪委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并报公司党委

常委会批准，给予李某某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王

某某调离原岗位。2026 年 5 月，白河林业有限公司制

定两诉两补造林恢复方案。

二是 2026 年 6 月 20 日前，九溪听泉景区原生态景

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对涉事地块恢复还林。

三是安图县公安局依法查处违法行为，按照司法程

序安图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负责督促于 2027 年 5 月前

恢复还林。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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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3JL202605

250039

多年前，二

道村东侧有

人 破 坏 土

地。

长白

山保

护开

发区

池北

区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2026 年 5 月 27 日,长白山管委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池北区二道村、长白山公安局森林资

源保卫支队、白河林业有限公司资源处分别组织工作人员到举报现场进行核实，举报内容共涉

及 1 个问题，经调查，1个属实，举报问题属实。

关于举报人反映“多年前，二道村东侧有人破坏土地”问题。该问题属实。

经查，在林相图（2018 年版）上显示，该地块属于白河林业有限公司宝马林场 82 林班 30

小班，土地权属为国有，林木权属为国有，森林类别为商品林，该地块总面积为 5 公顷。1990

年 6 月，白河林业有限公司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经确权认定该地块为安图县二道白河

镇二道村集体所有农地，并签订了《地块认定书》（编号 090）。2015 年 4 月 22 日，延边州林

管局林政资源处关于白河林业有限公司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二道村农田争议的回复明确提出，

《地块认定书》（编号 090）确认的地块，四至边界明确，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按照《自然

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

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3 号）要求，此地块“三调”为耕地，实际属于《国务院关于

保护森林制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通知》（国发明电〔1998〕8 号）印发以前开垦国有林区、

国有林场的国有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按照耕地管理，不纳入林业监督执法，产权归属及经营

主体不变。

经查，该地块总面积为 5 公顷，2公顷于 2015 年前就遭到破坏，破坏行为人非池北区二道

村村民。由于该地块行政隶属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池北区自然资源局已经与安图县自

然资源局进行了沟通协调，对现场完成了踏查工作，由于案件涉及到两个行政区域，多个部门，

成因时间久，问题正在调查中。

属实

池北区管委会

会同相关部门依法

收回被占用和使用

的农地。

关于举报人反映“多年前，二道村东侧有人破坏土

地”问题。

1、池北区于2026年6月5日召开该问题专题会议，

会议上明确了办结目标，要依法依规收回被占用和使用

的耕地。

2、目前该地块管辖权属在安图县，下一步由池北

区自然资源与安图县自然资源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以正

式行文的方式，向安图县自然资源部门确定处置权权

属。由长白山公安局森林资源保卫支队与安图县公安局

进行沟通协调，以正式行文的方式，向安图县公安部门

确定处置权权属。

3、根据安图县自然资源部门和公安部门关于处置

权权属回复意见，依法依规进行处置，收回被占用和使

用的耕地。

如果确定由安图县进行处置，池北区全力做好配

合。如安图县明确由长白山管委会进行处置，由池北区

牵头，组织自然资源部门和公安等部门成立联合处置小

组，依法依规进行处置，恢复耕地，归还村民。当前案

件正在深入调查推进中。

阶段

性办

结

无

3
X3JL202605

290001

长白山大街

与塘槭路交

叉 路 东 南

侧，池北区

某湿地公园

项目存在未

批先建、盗

采河沙、非

法 开 采 林

地、非法改

造 蓄 水 工

程、违规注

水及填埋建

筑垃圾等问

题。

长白

山保

护开

发区

池北

区

涉及

利益

纠纷

问题

2026 年 5 月 27 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现场督导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2026 年 5 月

29 日再次接件后，池北区管委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业水利局、白河林业公

司等 5 个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到湿地公园进行核实，情况如下：举报内容共涉及 6 个问题，经调

查，3个属实，3个基本属实，举报问题属实。

1.关于举报人反映“项目未批先建”问题。该问题属实。

经查，湿地公园一期建设单位是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项目于 2014 年 3 月

管委会经发局立项（长管经发投资〔2014〕27 号）；2020 年 4 月管委会经发局调整立项（长管

经发投资〔2020〕96 号）。2015 年 2 月取得管委会环资局环评批复[长管建环（书）字〔2015〕

5 号]。2022 年 5 月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对湿地公园一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无土地、林地、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不符合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3-2018），存

在未批先建情况。

经查，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份在池北大街综合执法支队办公楼

以东占地 18 万平方米，建设湿地公园一期项目，建设内容为市民广场、景观台地、木栈道、游

客服务中心、污水管线及绿化等附属设施工程，总投资 1.015 亿元，其中违规占用 40566.7 平

方米。长白山管委会规划资源局发现后，于 2014 年 7 月 26 日立案调查，2014 年 9 月 5日对其

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 202833.50 元。处罚后，该公司在无土地、林地、规划、施工许

可等手续仍进行项目建设，并于 2018 年 11 月，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城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组织

对广场区域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2020 年 8 月，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

组织对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截至目前仍未取得土地审批等手续。

湿地公园三期项目：经查，该项目于 2015 年 3 月在长白山管委会经发局立项（长管经发投

资〔2015〕65 号）。2015 年 8 月获得长白山管委会环资局环评批复{长管建环（书）字〔2015〕

16 号}。该项目 2016 年开工，直到 2018 年 3 月取得省国土资源厅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吉

国土资耕函〔2018〕127 号）。2018 年 6 月，长白山国土资源局批准了土地划拨决定书

（cbs2018-1009），以及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管委会住建局批准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内容为:主园路、灯带、绿化工程、水生植物、水池、

草坪及地被、游客服务中心、入口广场等。2023 年 9 月池北区住建局组织该项目建设工程竣工

属实

严格落实湿地

公园总体规划，加大

常态化巡查管控力

度，严防毁林、毁湿

及各类破坏生态环

境的违法行为。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6 年 6 月 5 日阶段性

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举报人反映“项目未批先建”问题。规划资

源局曾于 2014 年 9 月 5日对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一期

项目未批先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 202833.50 元。该罚

款已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由用地单位全额缴清入库。

作出行政处罚时点，项目现场未建成永久性建（构）筑

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 修正

版）第二十四条（现行 2021 修订版第二十九条）“对

当事人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

处罚”（一事不再罚）法定原则，不再就该宗原有占地

违法行为重复实施罚款处罚，后续持续督导用地单位依

规完善用地审批手续 。

针对至今仍未取得土地手续问题，长白山管委会责

成规划资源局、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协助长白山建设集团

办理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一期项目手续，对违法行为依

法依规作出处理。

2.关于举报人反映“项目未批先建，盗采河沙”问

题。池北区高度重视，举一反三，全面核查项目建设审

批手续，开展建设手续查缺补漏工作。同时，加强湿地

公园监管工作，严厉查处盗采行为。

3.关于举报人反映“非法开采林地”问题。吉林省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总队长白山国土资源执法支队关于

查处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体）有限责任公司建设

碱水河湿地公园案件卷宗标注土地地类为其他草地，经

实地复核，案涉地块权属实际为二道村集体放牧用地，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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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验收。该项目存在未批先建问题。

2.关于举报人反映“盗采河沙”问题。该问题基本属实。

经查，2021 年 6 月池北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处在未办理采砂许可的情况下，将挖池塘产生

约 600 立方米沙土用于湿地公园（三期）建设工程(园路、次入口)项目建设。

经查，2015 年湿地公园设立前，区域内有多处历史遗留的采挖沙坑，存在盗采砂石的情况。

湿地公园成立后，湿地公园管理局持续强化巡查管控，经 2024 年航拍影像与 2013 年湿地公园

总体规划湿地资源现状图比对，未发现新增沙坑。流经该湿地公园仅 1 条河流，为碱水河，不

在河流名录内，属于小微河流。2026 年 5 月 17 日排查未发现在河道内非法盗采河沙情况。

3.关于举报人反映“非法开采林地”问题。该问题基本属实。

经查，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份在湿地公园建设一期项目，违规

占地 40566.7 平方米，其中违规占用其他草地 14134.1 平方米、旱地 9643.34 平方米、坑塘水

面 1887.28 平方米、林地 12154.34 平方米、灌木林 2747.37 平方米实施建设。经细致比对核实

2007 年至 2024 年卫星遥感影像及现场踏查，该地块无采伐情况。“其他草地”为池北区二道村

村集体耕地撂荒形成的放牧地，国土三调显示该地块为公园绿地。

4.关于举报人反映“非法改造蓄水工程”问题。该问题属实。

经查，举报人反映“非法改造蓄水工程”是指湿地公园（三期）建设工程(园路、次入口)

建设项目中水池建设。该水池设计容量为 1.4 万立方米。引水管线改造工程是水池建设的配套

工作，于 2016 年 10 月在未办理临时林地手续情况下开始施工，临时占用约 215 平方米无立木

林地。该项目所有管线全部地下埋设，当年工程完工后，第一时间对占用林地进行复绿，目前

已完全恢复林地生态功能。

经查，现水池总面积为 11965 平方米，存在水面超出用地范围的情况。

5.关于举报人反映“违规注水”问题。该问题属实。

经查，引水管线改造工程是水池建设的配套项目，是在原吉林长白山池北国家湿地公园引

水工程的管道上开口接引的，于 2016 年建设完成后开始注水，未获得取水许可证，存在违规注

水情况。

6.关于举报人反映“填埋建筑垃圾”问题。该问题基本属实。

经查，湿地公园内气象站西侧和北侧原有坑塘水面面积减小，5月 28 日，池北区湿地公园

管理局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现场督导组一起对两处坑塘各选择了三个点位进行了现场挖掘，深

度 1.5-2 米，填埋所用土方内零星掺杂少量红砖碎块（属烧结黏土类建筑垃圾），无水泥块、

沥青、塑料、化工废料、生活垃圾、有毒有害废弃物等其他建筑垃圾。红砖为黏土经高温烧结

制成，土料主体为素土。红砖呈红色成分为三氧化二铁，是自然界土壤常规组分，烧制原料为

天然黏土，生产无化学助剂添加，性质稳定，长期埋置于土层、湿地水土环境中，不会造成土

壤、地表水、地下水化学污染，不存在水土毒化、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

经查，2020 年 7 月 8日池北区湿地公园管理局收到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

书》，反映湿地公园为国有林地，被周边居民盗挖沙石逐渐形成沙坑，国有林地遭到破坏，要

求池北区湿地公园管理局依法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国有林地原状。池北区湿地公园

管理局按照《检察建议书》的要求，对气象站西侧和北侧两处坑塘进行填埋修复。

经查，2025 年以来，湿地公园内存在群众偶尔少量倾倒建筑及生活垃圾情况，湿地公园管

理局巡查发现后及时清理。

属于农牧集体农用地范畴，该地块三调地类为公园绿

地。针对该宗非法占地事实，长白山管委会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已按土地管理相关法规完成行政处罚程序。下一

步，该局将常态化跟踪监管，督促用地单位严格遵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规范用地，严守土

地用途管制制度，杜绝违规改变地类、超范围占地等新

增违法用地问题。

4.关于举报人反映“非法改造蓄水工程，违规注水”

问题。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对超出用地范围以外的用地，

补办相关手续；责令停止违法取水行为，依据《河湖生

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等相关技术规范，建立河湖生态

流量保障机制，根据相关论证导则，测算湿地生态需水

量，对湿地公园（三期）建设工程(园路、次入口)建设

项目中水池取水办理取水许可证。

5.关于举报人反映“填埋建筑垃圾”问题。加强日

常监管，增加巡查巡护频次，发现填埋建筑垃圾行为，

坚决查处。

4
X3JL202605

270042

通化市一公

司占用土地

违规堆放粉

煤灰，产生

扬尘。

通化

市二

道江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26 年 6 月 2日，通化市生态环境局就群众投诉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情况如下：举报内

容共涉及 2 个问题，举报通化市一公司占用土地违规堆放粉煤灰，产生扬尘等 2个情况均属实。

因此，举报问题属实。

1.关于举报人反映“通化市一公司占用土地违规堆放粉煤灰”问题。该问题属实。经查，

立东公司桃源村粉煤灰堆放存在多个违法违规行为。

属实

依法查处企业

违法行为。强化防尘

措施，避免环境污

染。督促企业按期清

运堆存的粉煤灰，恢

复土地原貌。

一是关于举报人反映“通化市一公司占用土地违规

堆放粉煤灰”问题。2025 年 12 月 25 日，通化市自然

资源局向立东公司下达责令履行法定义务通知书，要求

其 1个月内清运全部粉煤灰、恢复土地原貌，但企业逾

期未完成整改。2026 年 3 月 16 日，通化市自然资源局

对该企业违规占地问题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通市自然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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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托处置方面。立东公司不具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2025 年

9 月 10 日，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在未核查资质的情况下，与立东公司签订粉煤灰委托利用服

务协议。2025 年 9 月至 2026 年 4 月，通化热电共将 41.665958 万吨粉煤灰委托给立东公司处置，

立东公司将这些粉煤灰进行了转售及堆存。其中，2025年 10月至 2026年 1月期间，将 14.097053

万吨堆放于桃源村；另有 7.265416 万吨堆存于通化县葫芦套村，该案正在调查中；剩余

20.303489 万吨转售给了 20 余家单位，这些单位中，约 13 家具备处置资质，其余不具备资质的

正在调查中。

在用地手续方面。该堆存场地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占地总面积 4601 平方米（旱地 3622

平方米、建设用地 826 平方米、其他林地 153 平方米，无永久基本农田），2023 年 6 月 18 日，

立东公司与二道江乡桃源村村民委员会围绕该场地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租赁期限为 2023

年 6 月 18 日至 2033 年 6 月 18 日。经查，该地没有用地手续，堆存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涉嫌违法占地。经查阅建设资料，该堆存场地在建设时存在挖坑取土破坏表

土的行为，剥离表土约 1086 立方米，未依法对剥离表土进行妥善管理，林地上 100 余平方米林

木遭破坏。

在环境手续方面。立东公司桃源村堆场项目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办理了排污许可证，属于

重点管理，许可证明确了其行业类别为固体废物治理，设施类型为自行贮存设施，其粉煤灰属

于“第一类工业固体废物”。立东公司已于 6月 5日委托了第三方公司对堆存粉煤灰进行鉴定，

预计 7 月中旬出鉴定结果。经查阅该堆场建设时期资料，结合现场核查情况发现，堆场场地经

平整后铺设了聚乙烯防渗膜，在防渗膜上方堆存粉煤灰，现场核查时，堆存粉煤灰上已覆膜、

覆土，土上已种植玉米农作物，堆体侧方已覆土并用防尘网苫盖。经分析，目前堆场的状态实

际上属于贮存封场，粉煤灰已被填埋处置。但是，经查，立东公司桃源粉煤灰堆场未按照《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要求，对处置类项目办理环评报告书或报告

表，属于未批先建；未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便投产使用，属于未验先投。

2.关于举报人反映“产生扬尘”问题。该问题属实。该项目排污许可要求，对颗粒物每月

自行监测 1 次。经查，2026 年 2 至 6月，立东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对粉煤灰堆存场厂界总悬浮

颗粒物进行了 6 次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1.0mg/Nm3

的限值要求。但是，2026 年 1 月 8日，通化市生态环境局二道江分局在检查中发现，立东公司

粉煤灰堆未采取防尘措施，存在明显的扬尘问题。

资罚字〔2026〕1 号）。截至目前，该企业尚未缴纳罚

款及土地复垦费，未完成粉煤灰清运以及堆存地块的恢

复原貌工作。2026 年 6 月 8 日，通化市生态环境局对

通化热电涉嫌委托不具备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的公司

处置固体废物违法行为依法进行立案调查。2026 年 6

月 8日，通化市生态环境局二道江区分局对立东公司涉

嫌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环境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二是关于举报人反映“产生扬尘”问题。2026 年 4

月 10 日，通化市生态环境局二道江区分局对该企业扬

尘污染相关违法问题进行了行政处罚（通市环罚决字

〔2026〕11 号），并责令该企业在粉煤灰堆存场地西

侧边坡采取防尘措施避免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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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6 年 5 月 25 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公主岭市分局联合公主岭市住建局、公主岭市自然资

源局、公主岭市朝阳坡镇政府开展现场联合调查。公主岭市沣圣环保砖厂实际名为公主岭市某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徐家村 5屯东行 100 米道北。该企业 2021 年 7 月投

产，2025 年 9 月全面停产。企业相关审批手续齐全。

经调查，公主岭市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公主岭市某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签订转运处置协

议，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4 月期间，转运秸秆焚烧产生的Ⅰ类一般工业固废（草木灰、灰渣），

约 5.72 万吨。经现场查看，草木灰、灰渣混合物堆放于厂区南侧 5 处点位（占地 9304 平方米），

厂区北侧 1 处点位（占地 20913 平方米），均用黑网苫盖，重量约 3.9 吨。据企业负责人指认，

另有约 1.8 万吨草木灰、灰渣堆放于厂区东侧池塘内。存在未按照国家标准采取防护措施贮存

固体废物行为。

属实

规范企业生产

经营制度，全面查清

企业违法行为，消除

产生的环境影响，落

实整改措施并闭环

验收，建立长效监管

防控机制。

一是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2026 年 5 月 29 日对企业未经审批违规堆

放物料、占用坑塘土地的违法行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

企业完成违规物料清除、恢复地块原貌，逾期未完成将

依法立案查处。

二是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公主岭市分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6 年 5 月 29

日对企业涉嫌未按规范贮存固体废物的违法行为立案

调查，目前案件正在核查办理中。

三是待第三方检测结果全部出具后，精准核实企业

是否存在污泥掩埋等隐性违法行为，确定下步工作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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